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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年8月17日，为进一步规范我省律师、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查询人口信息管理工作，省公安厅、省司法厅联合出台了《湖南省公安厅 湖南省司法厅关于印发〈律师、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查询人口信息管理工作规定〉的通知》（湘公发〔2020〕16号，以下简称《规定》）。现就有关内容解读如下：
一、制定背景
当前，我国在国家层面上还未出台过有关律师查询人口信息的规范性文件。为最大限度保障律师调查权，省公安厅在充分借鉴外省经验做法的基础上，根据省司法厅提出的需求，于2018年12月7日以两厅联合发文的形式，出台了《湖南省公安厅 湖南省司法厅关于印发〈律师查询人口信息管理工作规定（试行）〉的通知》（湘公发〔2018〕22号），就规范律师查询人口信息工作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和探索。该文件下发后，我省律师查询人口信息工作逐步走上了规范化轨道，但在实施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。如，该文件只明确了律师因承办法律事务，可以查询人口信息，没有明确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也可以查询人口信息；该文件明确只能查询本省的户籍人口信息，没有明确可以查询外省户籍人口信息。为有效解决这些新问题，根据省司法厅的需求以及省人大代表的议案，省公安厅会同省司法厅，对原《律师查询人口信息管理工作规定（试行）》进行了修改完善，形成了新的《律师、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查询人口信息管理工作规定》。
二、主要内容
《规定》共12条内容。主要内容如下：
（一）制定依据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等法律、法规的规定。
（二）查询条件及内容
律师、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因承办法律事务，可以查询人口信息，包括查询全国户籍人口的姓名、性别、出生日期、民族、公民身份号码、户籍地址等户口登记信息，以及湖南省居住证信息。
（三）查询单位
律师、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查询的人口信息属于户籍人口信息的，由律师事务所（基层法律服务所）或者户籍人口所在地或者委托单位（委托人户籍）所在地的公安派出所或者县市区公安机关户政管理部门负责查询。律师、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查询的人口信息属于居住证信息的，查询单位为律师事务所（基层法律服务所）所在地的公安派出所或者县市区公安机关流动人口管理部门。
（四）申请材料
1.出具律师或者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的原件和复印件，委托单位或者委托人的《授权委托书》和复印件，委托单位证照（工商营业执照、企业法人执照、组织机构代码证）或者委托人居民身份证的复印件，打印并加盖律师事务所或者基层法律服务所印章的《人口信息查询申请表》。
2.提供被查询人的姓名、公民身份号码或者出生年月日，以便查询单位准确提供被查询人的人口信息。不能提供被查询人的准确姓名及相关信息导致无法查询的，查询单位不予受理。
（五）查询程序
1.律师、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凭相应凭证材料向查询单位提出申请。
2.查询单位对相关材料进行审核。
3.查询单位完成信息查询，出具书面查询结果。
（六）办理时限
当场出具书面查询结果。如查询单位因系统故障、档案管理、调查核实等特殊情形，确实无法当场提供查询结果的，应当向查询申请人做好解释说明工作，并在5个工作日内提供书面查询结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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